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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舉辦「114 年度南區打擊詐欺行動綱領

2.0 研習會暨有功人員頒獎典禮」，強化溯源查緝詐團、

深化跨境合作、跨機關及公私協力合作，共同打擊詐欺

犯罪，守護民眾財產 

行政院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 2.0 以「抑制詐欺犯

罪為宗旨、強化防詐意識、減少發生數及降低財損數」為目標，

並透過跨機關合作、公私協力，從上游源頭防制、下游溯源查

緝，同時強化查緝量能與懲罰力度，以保障民眾財產安全。 

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臺高檢署）於今（10）日，委由臺

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舉辦「114 年度南區打

擊詐欺行動綱領 2.0 研習會暨有功人員頒獎典禮」，並邀請臺

高檢署高雄檢察分署朱家崎檢察長、臺高檢署臺南檢察分署黃

玉垣檢察長、高雄地檢署黃元冠檢察長、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下稱臺南地檢署）鍾和憲檢察長、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

稱橋頭地檢署)張春暉檢察長、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陳盈錦檢

察長、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周士榆檢察長、臺灣臺東地方檢察

署蕭方舟檢察長、法務部調查局經濟犯罪防制處吳宗杰處長、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陳培德督察到場

觀禮。 

臺高檢署張斗輝檢察長於致詞時表示，懲詐 2.0 重點，在

於打擊境內外電信詐騙、跨機關合作及強化保護被害人，目標

使民眾有感。期盼懲詐團隊及各面向行政主管機關，能夠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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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打詐新四法所賦予之打詐武器，落實各面向防詐措施之執

行，共同打擊詐欺犯罪，並回應民眾的期待。今年 1 至 10 月

止，懲詐團隊共偵破詐欺集團 3,337 件，已超過今年所設定 5%

成長之指標達成率，而達 116%。另統計今年 1至 10 月單純人

頭帳戶新收案件，與去年同期相較，下降近 19%；電信詐欺案

件占全般刑案比，已從 112 年最高峰佔 31%，下降至今年 10 月

佔 24%。在跨部會合作努力下，詐欺案件數減少下降，查緝成

效並未因此打折，值得肯定。但是詐欺集團詐騙手法日新月異，

依本署統計車手案件數，113 年與 112 年全年相較，成長了

103%，今年 1 至 10 月，與去年同期相較，成長了 70%，非本

國籍之車手，成長了 330%；另外，詐團為取得帳戶作為詐騙及

洗錢工具，已從取得自然人帳戶，轉向取得公司法人帳戶，本

署自今年 10 月 16 日起，已多次邀集相關機關，研議具體防制

措施及策進作為，以防止詐欺、洗錢。因應詐欺集團手法之轉

變，仍需跨部會提出相關策進作為，共同打擊詐欺犯罪，守護

民眾財產。  

張斗輝檢察長並頒獎表揚114年度可疑帳戶預警中心有功

人員： 

 檢察機關：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劉倍檢察官、臺灣南投地

方檢察署蘇厚仁檢察官、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彭彥儒檢察

官、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張建強檢察官、臺南地檢署廖羽

羚檢察官、高雄地檢署吳聆嘉檢察官、橋頭地檢署周子淳

檢察官，共 7人。 

 調查機關：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王瑞安調查官、陳

培馨調查官、臺南市調查處李憲宗調查官、南部地區機動

工作站呂晉調查官、陳怡蓁調查官，共 5人。 

 警察機關：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偵查第一隊翁駿傑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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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刑事警察局偵查第七大隊胡淙惟偵查正、偵查第八大

隊陳勇守偵查正、張育豪偵查正、林于婷偵查員，共 5人。 

本次研習會由臺高檢署張斗輝檢察長，邀請法務部所屬檢

察機關、調查機關、刑事警察局同仁擔任講座，詳細說明現今

電信詐欺犯罪現況、趨勢、詐欺犯罪模式、查緝、挑戰及因應

策略，提升辦案人員偵查能力，並分別就「從無人機房查組織

犯罪」、「星馬跨境詐欺偵辦經驗分享」、「第三方支付涉洗錢案

件之偵查實務」、「從瓦解台灣工程師集團到泰達凍結策略分享」

提出報告，且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數位發展部（下稱數發部）就

阻詐、堵詐、防詐策略及措施說明，以共同協力打擊詐欺犯罪。 

研習會結束後，由張斗輝檢察長主持綜合座談，並邀請金

管會銀行局張嘉魁副局長、通傳會林永裕簡任技正、數發部數

位產業署江繼元科長、法務部調查局打詐中心陳茂益主任、刑

事警察局詐防中心陳培德督察與談人，與研習會學員進行意見

交流，持續強化懲詐查緝策略、跨部會及公私合作力，共同打

擊詐欺犯罪，讓民眾有感政府打詐之決心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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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高檢署張斗輝檢察長致詞 

 
頒發有功人員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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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照(調查機關有功人員) 

 
研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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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 


